
  

越越南南      
VVIIEETTNNAAMM 

 

國       家 :  越 南   

生 效 日 期 :  10 Jan 2012   

電 話 號 碼 :  2591 4510   

地       址 :  香 港 灣 仔 灣 仔 道 230 號 ， 佳 誠 大 廈 15 樓 

辦 公 時 間 :  0900-1300 / 1430-1730 (Monday-Friday) 

 証件類別 是 否 須 辦 簽 証 簽 証 表 格 近 照 身 分 證 工 作 天 簽 証 及 手 續 費 可 停 留 期 限 

BNO 須 1 1 --- 5  $480 出發日起停留30天 
HKSAR 須 1 1 --- 5  $480 出發日起停留30天 
HKDI 須 1 1 --- 5  $480 出發日起停留30天 澳門特區護照 須 1 1 --- 5  $480 出發日起停留30天 澳門特區 旅行証 

親身辦理 1 1 --- 5  --- 出發日起停留30天 葡國護照 須 1 1 --- 5  $480 出發日起停留30天 中國護照 須 1 1 --- 5  $480 出發日起停留30天 
*護 照 有 效 日 期 必 須 為 六 個 月 或 以 上 

*上 列 收 費 已 包 括 辦 理 簽 証 之 費 用 及 本 公 司 代 辦 有 關 申 請 所 徵 收 之 手 續 費 

*持 美 國CI 人 仕 必 須 親 身 辦 理 簽 証 

*持HKDI 人 仕 出 生 地 如 在 越 南 須 親 身 辦 理 簽 證 **中中  國國  護護  照照  人人  仕仕  須須  持持  有有  港港  澳澳  通通  行行  証証((多多次次往往返返))  進進  入入  香香  港港  才才  可可  出出  發發。。  
 申申申申    請請請請    人人人人    如如如如    欲欲欲欲    申申申申    領領領領    特特特特    快快快快    入入入入    境境境境    簽簽簽簽    証証証証    ，，，，    簽簽簽簽    証証証証    費費費費    為為為為    $600 $600 $600 $600 ，，，，    所所所所    須須須須    申申申申    領領領領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為為為為    三三三三    個個個個    工工工工    作作作作    天天天天        
下下  列列  國國  家家  之之  護護  照照  持持  有有  人人  前前  往往  越越  南南  可可  豁豁  免免  入入  境境  簽簽  証証  ::    
China 中國公務護照 (外交部簽發) Malaysia 馬 來 西 亞 Philippine 菲 律 賓 

Thailand 泰 國 Singapore 新 加 坡 Indonesia 印 尼 

Japan   日 本 Korea   南 韓 Denmark  丹 麥 

Sweden 瑞 典 Finland  芬 蘭 Norway   挪 威 

Brunei 汶 萊 Cambodia 柬埔 寨 Russia 俄 羅 斯 

 

* China 護 照 只 適 用 於 1. Passport of  Public Affairs, 2.Offical  Passport, 3.Passport of Service. 才 可 豁 免  

*以 上 資 料 只 作 參 考，如 有 更 改 以 領 事 館 公 佈 為 準。 

 

 

Page 23 


